
呼和浩特市公安局⽆⼈认领⼫体检验鉴定服务中标（成交）明细
呼和浩特市政府采购中⼼受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委托，采⽤竞争性磋商进⾏采购⽆⼈认领⼫体检验鉴定服务（项⽬编

码：150101-HSZC-CS-20260011）项⽬，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名称及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如下：
⼀、合同包1 （合同包⼀）

1.1、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：内蒙古迪安司法鉴定中⼼
1.2、中标（成交）总价： 1,280,000.00 元
1.3、中标（成交）标的明细：
服务类

品
⽬
号
品⽬名称

服
务
名
称

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期限 服务标准 单价（元） 数量单位 总价（元）

1-
1

C23019900
其他法律服
务

⽆
⼈
认
领
⼫
体
检
验
鉴
定
服
务

对⼫体进⾏
法医病理类
检验(项⽬类
别：⼫体解
剖+脏器组织
⾁眼检查+常
规组织切⽚
制作检查+法
医病理学诊
断+死因及死
亡⽅式分
析)、法医毒
物类检验(项
⽬类别：常
规毒物+酒精
检验+常⻅毒
品检验等)

1.检验鉴定服务完成
后，5个⼯作⽇内提交
鉴定报告。2.检验鉴定
报告需包含完整的检
验记录、分析过程及
结论，内容需符合相
关法律法规和⾏业标
准。报告需由中标⼈
盖章，并附有参与鉴
定⼈员的签名和资质
证明⽂件。中标⼈需
配合采购⼈后续⼯
作，提供必要的技术
⽀持和解释。3.中标⼈
需对检验鉴定过程中
涉及的所有信息严格
保密，不得泄露给⽆
关第三⽅。

合同签订后3个⼯
作⽇内开始提供
检验鉴定服

务，30⽇内完成
本采购标的项下
的全部检验鉴定
服务并向采购⼈
出具符合约定标
准的报告。本合
同⾃签订之⽇起
⽣效，有效期1
年，服务相关质
保、报告补充说
明等事宜的权利
义务，在有效期
内持续约束双
⽅。

根据公安
部、司法
部相关标
准以及采
购⽅要求
提供相关
鉴定服
务。出具
的鉴定报
告符合国
家相关法
律法规要
求，且满
⾜采购⼈
需求。

1,280,000.001.00项1,280,0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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